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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學合作計畫報告大綱

經費報支流程及規定

經費執行注意事項

國科會計畫重點事項

非國科會(委託)計畫重點事項

行管費與結餘款報支重點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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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報支流程及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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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報支基本流程

確認憑證加總金額與報支金額相符

相關人員核章

文件送出前，再次檢視是否有缺漏

檢附其他相關文件表單

黏貼至支出憑證黏存單

確認經費來源、核定項目

檢查憑證內容是否完整

確認是否符合相關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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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相關行政流程

計畫經簽訂合約
或核定補助後，
研發處通知主計
室建立校內計畫
代碼，方能啟動
後續經費報支作
業。

辦理採購前，請
先確認是否為計
畫核定項目，如
否，應先辦理計
畫變更程序。

國科會計畫

屬科研採購，總
務處已訂定本校
｢科學技術研究
發展採購作業要
點｣。

非屬國科會計畫

適用採購法，依
校內採購規範辦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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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科會採購相關行政流程

應事前填寫科研採購請購單，
視採購金額決定採購單位。

逾15萬元-30萬元

15萬元以下
免請購，可逕洽廠商辦理，
直接辦理採購結報。

應事前填寫科研採購請購單
，奉核後可逕洽廠商辦理。

逾30萬元

採購授權 採購流程及應辦理事項依本校科研
採購作業要點辦理。

由採購單位辦理經費結報。

結報時檢附奉核之請購單。

免事前填寫請購單，惟不得規避分批辦理採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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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學合作計畫經費執行
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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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報支重點提示

1.

經費動支原則：需與計畫相關，且需為計畫執行期間內
之支出。

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
負責，不實者應負相關責任。

報帳資料各修改處或說明處，皆需計畫主持人簽名或蓋
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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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 報支 編製傳票 款項支付

經費報支會辦流程

1 2 3 4

•加會－財產組設備/非消耗品

•加會－圖書館、財產組典藏圖書

購置資訊產品

•加會－人事室國內外出差

經費報支會辦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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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用清冊注意事項及範例

請
於
系
統
內
選
擇
正
確
的
計
畫
資
料

請選擇最接近的款項名稱,以正確顯示補充保費金額；
如為「代墊費用」,請選擇「其他費用」

案由說明請填列本次欲報支之
項目（EX：郵資、文具…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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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科會計畫
重點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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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費

辦公費

交通費

國外出差旅費

出差人員出國之
手續費、保險費
、行政費、禮品
交際及雜費

住宿費(生活費日支數額之70%)
膳食費(生活費日支數額之20%)
零用費(生活費日支數額之10%)

出差人員搭乘
飛機、船舶及
長途大眾陸運
工具所需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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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外出差旅費
回國後：填妥「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」、檢附相關單據（如登機

證等）辦理報支。

非搭乘本國籍航空者：檢附「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

班機申請書」。

匯率換算：外匯兌換水單或出國(奉派出差)前一天（如遇假日往

前順推）之臺灣銀行匯率『賣出』『即期』美金參考匯率。

(國科會計畫)於國外舉辦之國際會議不論為實體模式或線上模式

者，仍屬參與國際會議，經費報支應填寫「國外出差旅費報告

表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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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外出差旅費＿生活費

供膳未達三餐者，早、中、晚餐膳食費分別為4%、8%、8%計算，得補足未
供餐之膳食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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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外出差旅費注意事項
出席國際學術會議(國科會)：指計畫人員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並發表研究成果論
文、專題演講、或擔任會議主持人者。但如為該領域之重要國際學術會議，敘
明理由報經國科會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

出國人員、人數、天數、地點、出國種類或出席之國際會議與申請書及核定

清單不符，請先辦理變更。

出國前需事先繳交報名或註冊費者，以實際支付日之匯率報支，如以信用卡支

付，得以信用卡結算匯率報支。

📌📌本室將編製「國立政治大學國外出差旅費報支重點檢查表」提供因公出國人員參考查閱

（將置於主計室網頁→表格下載→旅運費項下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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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經費流用及變更

國科會計畫變更申請經費流用或經費報支時，請計畫主持人

先行確認該計畫各用途別經費有足夠餘額後再辦理。

國科會核定之設備品項及出國種類，如未依原規劃執行，且無

辦理流用及變更者，應依「各研究設備品項」及「出國種類」，

將未辦理流用及變更之款項繳回國科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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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科會計畫經費不得報支項目

不得報支研究無
關、非執行期限
內之開支;不得
墊撥與國科會科
發基金補助經費
無關之款項。

不得購買土地或
本校庫存物資及
現有之設備。

不得建造或租賃
房舍車輛、不得
報支房舍及家具
之修理維護等。

不得報支慰勞、
餽贈性質、交際
應酬費、罰款、
贈款、捐款及私
人用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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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科會計畫經費結案

時間：計畫執行期滿後3個月內。

如逾期未辦理結案者(逾執行期限迄日6個月以上)，國科會將予以
追繳管理費，或調降下年度管理費比例。

逾執行期限6個月以上未辦理經費結報者，由院(中心、館)與
系、所(單位)之分配款繳付被扣減之管理費；逾1年以上者，由
計畫主持人逕行補足償付國科會所扣減補助經費(含管理費)。

檢附文件：

(1)掛號公文 (2)經費結案通知單 (3)核定清單

(4)計畫變更申請表及國科會相關變更函文 (5)延長計畫期限函文

(6)支出用途變更彙報表正本1式2份。

執行期滿後第1個月內完成經費報支!

第2個月內向主計室辦理結案!!
第3個月內由主計室備文向國科會結案!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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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規章查詢

網頁路徑:
主計室/
法令規章/
國科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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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國科會(委託)計畫
重點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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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國科會(委託)計畫注意事項
計畫請款公文會辦單位：

(校內-稽核委員)

專案查核

(校外-審計機關、
教育部、國科會等)

研發處 出納組 主計室第一期款：

出納組 主計室第二期及後續請款：

委託計畫執行時請依核定項目辦理，相關經費支出標準、經費流
用條件，依委託單位及契約規定，惟相關標準（如會議餐費…）
未特別規範者，依本校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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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國科會(委託)計畫注意事項
報支人事費應會辦單位：

(校內-稽核委員)

專案查核

(校外-審計機關、
教育部、國科會等)

計畫主持人費：

人事室 主計室
博士級研究人員及計畫助理
等經進用程序之人員：

研發處 主計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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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國科會(委託)計畫注意事項

• 攜帶核定清單至出納組預開收據後，以掛號公文
檢附黏存單(收據黏貼於上，完成核章)送主計室辦
理。

報支行管費

•與委託計畫案有關之請款、經費及期限變更、
經費結案等，請受委託單位依契約規定函報委
託單位辦理，並注意辦理期限。

函報作業

•因請款不及，致可用收入餘額不足支應時，如須
即時辦理付款，請加填「預借款申請表」或「研
究計畫人員人事費及勞健保費預支申請書」送主
計室開立傳票。

借支墊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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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國科會(委託)計畫結報
受委託單位應於計畫執行期滿後，儘速完成經費結案作業

計畫經費全數完成
報支

填列「結案通知單」

（主計室網頁→表格
下載→計畫結案）送
交主計室，俾利配合
辦理結案。

填列「國立政治大學
產學合作計畫經費結
餘款分配申請表」

依「國立政治大學產學
合作計畫結餘款分配、
運用及管理辦法」第四
條規定得分配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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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管費與結餘款報支
重點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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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支行管費及結餘款應注意事項

1.需符合本校「產學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行政單位分配款
支用要點」。

2.支用範圍記載於第八條。

行政單位

動支產學合作計畫行管費時，請承辦單位註明符合本校相關規範之條款

教研單位

1.需符合本校「產學合作計畫結餘款分配、運用及管理辦
法」。

2.支用範圍記載於第三條。

動支產學合作計畫結餘款時，請承辦單位註明符合本校相關規範之條款

結餘款

1. 需符合本校「產學合作實施暨收支管理規定」或
2. 各系(所)、院(中心、館)各自訂定之行管費使用辦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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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管費及結餘款報支重點事項

 一般業務支出(如：郵資、影印、辦公用品等)

1) 請購時先註明適用規定並核章；如不需請購，於報支經費時
註明適用規定並核章。

2) EX:本項支出係適用國立政治大學產學合作實施暨收支管理規
定第八條第XX項(簽名或蓋章)。

 須事先簽准之支出

1) 國外差旅費、聘用專(兼)任助理、補助國外學者來臺機票
及生活費、15萬元以上活動支出、特殊案件…等。

2) 簽文內請敘明適用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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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
謝謝聆聽

產學合作計畫經費問題請洽主計室一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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